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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 提出。

本文件由陕西质量技术协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首次发布。

本文件由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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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关肉夹馍 品牌示范店申报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潼关肉夹馍品牌示范店申报的基本要求以及申报主体、申报条件、申报流程、申报监

督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潼关肉夹馍品牌示范店申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T/SZX 000—2025 潼关肉夹馍 品牌示范店建设规范

T/SZX 000—2025 潼关肉夹馍 品牌示范店验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品牌

无形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名称、用语、符号、形象、标识、设计或其组合，用于区分产品、服务和

（或）实体，或兼而有之，能够在利益相关方意识中形成独特印象和联想，从而产生经济利益（价值）。

[来源：GB/T 29185—2021，3.1]

3.2

示范店

经品牌管理方认证，在店面形象、产品品质、服务管理、文化展示等方面符合品牌要求的门店。

4 基本要求

4.1 应坚持诚实、守信、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坚持质量控制、引领带动，突出地方特色，兼顾

行业分布特点。

4.2 申报主体应守法诚信经营，并落实安全生产等主体责任，自觉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监督管理。

4.3 申报、审核及合同存续期间，各方积极配合相互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沟通整改，维护品牌形象。

5 申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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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应满足T/SZX 000—2025 潼关肉夹馍 品牌示范店建设规范中第5章的要求。

6 申报条件

申报前，申报主体应进行自查，应满足 T/SZX 000—2025 潼关肉夹馍 品牌示范店建设规范第 6章～

第 10 章的要求。同时，应按照 T/SZX 000—2025 潼关肉夹馍 品牌示范店验收规范中第 5章的要求进行

自评，并满足“通过”条件。

7 申报流程

7.1 申请主体应填写并向“潼关肉夹馍”产业协会递交《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见附录 A）等资

料。

7.2 产业协会在 15 日内对申请单位完成资料审核工作，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审查内容包括且不

限于：

a) 餐饮行业、食品加工行业经营所需的营业执照及相关许可证件；

b) 生产环境、产品品质、供应商、技师资质等符合潼关肉夹馍公用品牌要求的相应证明；

c) 根据“潼关肉夹馍”品牌标识设计进行店面形象改造、产品包装更换的说明或设计图。

7.3 产业协会与申报主体协商一致后，组织现场验收评审，并填写《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见附

录 A）。验收评审内容及要求应符合 T/SZX 000—2025 潼关肉夹馍 品牌示范店验收规范的规定。

7.4 产业协会与通过审核的申报主体签订商标许可使用合同书，并发给“潼关肉夹馍”证明商标准用

证，有效期为二年。同时应将证明商标准用证编号及有效期限填写至《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见附

录 A）。

7.5 证明商标准用证到期继续使用者，在有效期届满前 30 日内向潼关肉夹馍产业协会提出续签合同的

申请；逾期不申请者，有效期满后不可使用该商标。

8 申报监督

8.1 申报主体应保证提供材料的准确性与合法性，如出现弄虚作假，取消申报资格。

8.2 产业协会应确保申报与验收过程的公正性，对现场核查中发现与申报材料不一或不符合申报要求

等情况的申报主体应取消申报资格。

8.3 产业协会应组织对品牌示范店开展年度抽检，并在《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见附录 A）填写

抽检结果，作为是否续签合同的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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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潼关肉夹馍”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

“潼关肉夹馍”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见表A.1。

表A.1 “潼关肉夹馍”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

一、申请单位概况 （此栏由申请单位填写）

申请单位

详细地址 邮编

法人代表
联系

方式

办公：

手机：

经办人
联系

方式

办公：

手机：

传真号码 电子信箱

证件名称 发证机关 发证时间 证照编号

营业执照

餐饮（食品加工）许可证

自有注册商标 商标使用限期

单位类型

（可多重选择）

□自营连锁餐饮；□加盟连锁餐饮；

□个体餐饮； □食品加工及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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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潼关肉夹馍”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续1）

二、初审意见

申请材料审核与现

场核查记录

产品质量评审情况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初审

结论

负责人（签字）：

日期：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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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潼关肉夹馍”品牌示范店申请审批表（续2）

三、核准意见 （此栏由商标注册人填写）

审核

意见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潼关肉夹馍证明商

标准用证编号及有

效期限

准用证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度

抽检

记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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